长上能局字﹝2023﹞57号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关于印发《持续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电力、长输管道企业：

现将《持续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2023年11月28日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持续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

整治行动方案
按照长治市上党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在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长上安办发﹝2023﹞65号）要求，区能源局决定从即日起至2024年2月底，持续深化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吕梁永聚煤业办公楼“11·16”重大火灾等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聚焦认不清、想不到、易忽视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持续深化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集中开展安全意识大教育、安全隐患大排查、安全问题大整治、安全责任大落实活动，深挖盲区死角、补齐短板漏洞，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二、开展安全意识大教育

    （一）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各企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三年来对生产安全事故重要指示和有关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企业领导层要对照要求和职责谈体会、找差距。

（二）组织警示教育。能源局将组织各企业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召开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各企业也要组织全体职工召开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

    （三）组织专题培训。各企业要分别组织党政领导、企业全员开展不少于一天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培训。

    （四）组织应急演练。各企业要针对本企业易发事故类型，组织开展疏散逃生和应急救援演练，熟悉应急逃生疏散通道，提升员工自救互救能力。

    （五）组织宣传教育。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宣传“五进”活动，各企业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和载体，开展风险防范、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宣传，提升全民安全意识。

    三、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一）聚焦行业领域内重大事故隐患，按照《全区能源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2023行动实施方案》要求，持续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严查细控行业领域内的风险隐患，逐项整改整治,举一反三，查漏补缺。

（二）聚焦具有较大火灾风险、人员活动集中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或重大社会影响的人员密集场所、敏感特殊场所、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和其他可能导致群死群伤的重大风险隐患场所进行全面筛查，把握冬季火灾事故规律特点，深入查找本地区薄弱环节和重大风险，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坚决防止发生群死群伤事故。

（三）聚焦办公场所、食堂、浴室、宿舍等易漏管失控人员密集场所，排查电气线路老化、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电路过载、装饰装修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消防设施短缺损坏、封闭安全出口等可能造成火灾事故的风险隐患；未规范安装、使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及燃气紧急切断阀，问题瓶、问题阀等可能导致燃气泄漏燃爆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房屋承重构件存在明显损伤、裂缝或变形，可能造成坍塌事故的风险隐患。

(四)聚焦动火、有限空间、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风险未辨识、危险作业不审批、管控措施不落实、防护用品不配备、人员培训不到位等可能引发火灾、燃烧爆炸、中毒窒息、高处坠落等事故的风险隐患。

四、开展安全问题大整治

（一）聚焦工作作风不扎实问题开展整治。重点整治行业领域没有把身边的事故作为警示，对苗头性的风险隐患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聚集作风漂浮，工作不认真不扎实，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质量不高，异化为一个动作、一种形式的问题。

(二）聚焦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建设问题开展整治。重点整治证照手续不齐、人员资质不符；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设备设施，或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重大事故隐患不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仍冒险组织生产；拒不执行整改指令，违法组织生产、建设等问题。

（三）聚焦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机构不健全问题开展整治。重点整治未按照《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问题。

(四）聚焦现场管理混乱、“三违”行为多发问题开展整治。重点整治未落实集团公司季查、主要负责人月查、分管负责人旬查、安全管理机构和车间周查、班组日查机制，现场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未制定操作规程，操作规程不落实，未开展“反三违”专项行动、未对“三违”人员进行处罚等问题。

(五)聚焦自救互救能力不强、应急处置不力问题开展整治。重点整治应急救援机构不健全、运行不顺畅、履职不到位；应急（消防）救援物资、装备或设施不配备，维护、保养、管理不及时；应急救援预案未制定，未开展演练、评估和修订；应急预案培训不到位等问题。

五、开展安全责任大落实

(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一是强化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法》七项职责以及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主要负责人承诺制内容，开展自查检视，及时查漏补缺。二是突出管理团队安全责任落实，组织制定并督促落实企业各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清单，对查出的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整改台账，重大事故隐患由主要负责人领衔整治，并报告属地监管部门纳入跟踪督办；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严格落实分级分类管控措施，绘制风险“四色图”，实施清单管理和风险告知。三是健全完善并公示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年度培训计划，加强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管理。四是强化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将安全生产费用计入生产成本，由企业自提自用。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企业要坚决贯彻、逐条逐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五不为过”(思想认识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工作举措再怎么强化也不为过，制度执行再怎么严格也不为过，监督检查再怎么细致也不为过，责任链条再怎么严密也不为过)、做到“五个必须”（必须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必须成立工作专班集中办公、必须对标对表落实工作任务、必须突出督导巡查重点单位、必须采取有力举措压实责任),勇于担当作为、层层抓好落实，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企业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制定持续深入开展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排查出的重大问题隐患，要依法落实双报告制度，并按要求制定方案。

(三）及时总结报送。各企业要于11月30日前将专项行动方案报送区能源局，每月报送工作进展，2024年3月1日前报送工作总结。

